医药卫生人员进修
申    请    表
进修科目          进修期限       
(注：进修临床和技诊的医生、护士请务必附上执业证及资格证复印件)

本人拟选择              月来院报到

（医药技报到批次：1月、3月、5月、7月、9月，护理报到批次有：1月、4月、7月、10月）

姓    名                          
选送单位                         
单位等级                         
邮政编码                           
单位电话                           

个人电话                          
传真号码                          
单位详细通讯地址                    
是否住宿：  是□          否□

广东省人民医院印
年    月     日

广东省人民医院进修人员须知
一、进修生资格
    l、进修临床科室的医生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进修药学(本科学历或主管药师职称以上)、护、技专业的人员须具备中专以上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3年以上，并且取得医、技、护人员专业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和注册证书。
    2、进修人员须填写我院进修申请表，经所在医院同意(加盖公章)，并附上执业证及资格证复印件寄我院教学科作为进修申请。   

3、进修生接我院进修录取通知后，持单位介绍信、身份证、执业证书、资格证书和录取通知书办理进修手续。女性进修生在报到时需持原所在单位或户口所在地计生部门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已婚育龄妇女附近期孕查检查单)，证件不齐者，不予受理进修报到。
二、进修生的考核
    1、我院对进修生教学实施进修生带教导师负责制。进修生进修计划的落实、科室内管理、医疗行为的规范等由带教导师负主要责任，科室领导负领导责任。
    2、进修人员来院后，应积极参加各科安排的进修生课及业务学习。
    3、凡在我院进修半年及以上人员，均可参加医院每半年一次的进修生评优活动，被评为优秀者，由科教处颁发“广东省人民医院优秀进修生”证书。
    4、所有进修生在转科或结业前需认真做好自我鉴定，交所在科室教学秘书考核，办理结业手续时由教学科作医院鉴定并加盖公章。
    5、在院进修期间能按医院要求完成进修计划的进修生，由医院教学科颁发“进修结业证书”，并按继续教育管理办法授予继教学分(II类学分5分／月，1年不超过25分)。
三、进修生的管理
    (一)组织管理
    1、进修生在院进修期间应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医院及科室组织的各项业务和政治学习，服从医院及所在科室的管理。
    2、进修期间，应服从科室的轮转安排，不得随意调换学习专业。有特殊情况需调换者，须持原单位公函经科主任、教学科同意后方可进行。
    (二)医疗要求
l、遵守医院各项医疗规章制度和诊疗技术操作常规。   

2、处方、检查申请单书写须严格按三甲医院要求书写，签名后必须加盖私章。
    3、病历书写严格按《广东省病历书写规范》要求书写。
   4、同一病人三次门诊不能确诊者，需请上级医师会诊。  

    5、严格执行药物使用规范及公费医疗、医保管理规定。
    6、不得单独参加科室的专科门诊，不得单独值班，不得单独到别的科室会诊及处理病人。
    7、进修人员作特殊检查、技术操作或手术，应在带教导师指导下进行。
    8、遵守输血管理规定、欠费病人的用药原则和出院处理方法，以及公医办对贵重检查、自费药物的要求等规定。
    9、住院病人请其他专业会诊的申请单须有科室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的签名。
    10、病人死亡须告知家人做尸解的意义，并签署尸解同意书，不同意者需在病程记录上签名。
    11、进修生不得给本院职工开药，开检查申请单和病假单等。
12、进修生在学期间所发生的医疗纠纷、事故，经鉴定，属指导不当造成的，带教导师应负直接的带教责任，并按医院医疗纠纷处理规定，与进修生各承担一半责任。如进修生发生的医疗（护理）纠纷、事故是因进修生本人擅自行为引起的，由进修生本人负责，进修生导师不负任何责任。

    13、进修人员因引发医疗纠纷等原因中止进修者，一律不退进修费，不发结业证书。
(三)医德医风
    1、进修人员应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己任，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权利，保护病人的“隐私”和秘密。
    2、廉洁行医，不以医疗工作之便谋私利，不接受病人的钱物。维护医院的声誉及“白衣天使”的尊严。
    3、在我院进修期间出现严重违纪行为，例如收受患者(包括家属等)的红包，或向患者暗示、索要红包；为药商推销药品、开大处方、收受回扣等，一经查实除责令退款项外，立即终止在我院的进修学习，违纪情况由我院科教处直接通报原单位。
(四)组织纪律
    1、在规定的进修期限内，不得随意延长进修时间或提前结束，如有特殊情况，需持选送单位公函，到教学科办理延长或提前结束手续。中途因故结束进修，进修费用不予退回、不做鉴定、不发结业证。
    2、进修期间不安排探亲假，不能因学习、会议、搬家或单位人手不够等原因请假。遇节、假日，应服从科室的工作安排。补休者，须经科主任同意方能离开。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离院者，凭单位证明，经科主任(或教学秘书)同意，教学科批准才能离开。病假凭我院门诊医生证明，就地休息，特殊情况，经批准后方可回原单位休息。
3、进修期间累计事假超过半个月或病假超过一个月，即终止进修，不写鉴定，不发结业证。无论病、事假耽误的进修时间，一律不予补回。
4、进修结束前一周，做好自我鉴定交科室，离院前l天到教学科办理离院手续，按期离院。不办妥离院手续，不予寄出进修鉴定表，不发结业证书。
(五)住宿    

    1、进修生须服从医院住宿安排及有关管理规定，不得随意调换房间及各种用具，不得留宿外来人员及私自进住宿舍。  

    2、遵守宿舍守则，搞好室内、外卫生，节约用电，不准使用电炉等明火炉具及私自拉、接电线。违者按章处理。
(六)损坏赔偿
进修人员不得收藏、携走我院病历、x光片、病理切片、血片、工衣、IC卡及书籍等公共物品。违犯者，终止进修并追究赔偿责任。凡损坏医疗器材、医疗用品、资料等，一律按本院规定赔偿。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
                                                   科   教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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